2026年度石家庄市栾城区第十一次跨部门
联合抽查实施方案

为深入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与企业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有机结合，提高双随机抽查的精准性和靶向性，根据《石家庄市栾城区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、《石家庄市栾城区2026年度随机抽查工作计划》，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26年度石家庄市栾城区第十一次跨部门联合抽查。特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抽查时间
2026年5月8日至6月30日
二、抽查事项内容
区交通局：对道路运输市场的监督检查；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安全的监督；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和国际船舶运输业检查；国内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和国际船舶运输业核查；对公路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的监督检查；对公路建设和养护工程市场的监督检查；对公路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；对公路工程安全的监督检查；对机动车维修企业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。     
区市场监管局：对登记事项检查；对价格行为检查。 
市公安局栾城分局：娱乐场所和特种行业检查。   
三、抽查对象范围及比例
抽查对象范围：监管对象名录库中交通运输领域涉及到的企业。
抽取比例：按照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等级抽取涉及行业共计不低于3%。
四、名单抽取及派发
（一）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从检查对象名录库抽取确定被检查对象，由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自动派发到各监管单位，由各单位的管理员在两个工作日内完成比对和确认。
（二）各监管单位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对被检查对象进行认领，从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执法检查人员进行匹配编组。
（三）被检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确定后，由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随机匹配，自动生成一户企业一份随机抽查联合检查记录表（简称“一企一表”），并自动派发到执法检查人员（可直接在APP端查看），实施检查。
五、组织实施
（一）任务分工
1.本次联合抽查由区交通局牵头，纳入跨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的区有关部门为区市场监督、市公安局栾城分局。各部门负责并具体落实本系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。
2.随机抽取的执法人员，无法独立完成专业抽查事项的，由执法检查人员所在部门选派专业人员协助指导完成工作。
（二）检查方式
1.现场检查一般采取信息比对、实地核查等方法；
2.通知检查对象，下达行政检查通知书，告知被检查对象检查内容及需要检查对象配合的事宜。
3.对企业进行实地核查时，应当出示相应证件，检查人员应当填写“一企一表”，并由被检查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确认；被检查对象拒绝签字的应当在“一企一表”上如实记录；以上操作可在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手机APP上完成。
（三）抽查结果公示
 执法检查人员要自完成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结束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在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完成录入、审核，抽查结果由系统完成数据交换自动归集到市场主体名下，通过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自动交换到“国家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”（河北）向社会公示。
（四）后续结果处置
各单位要根据职责和管辖权限，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线索，及时依法处理或移交有关部门，并在20个工作日内将后续处置结果录入“河北省双随机执法监管平台”中“后续处置”模块，确保后续监管到位，形成监管闭环。
 六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明确工作职责，做好组织保障。区交通局要加强对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联合抽查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并做好牵头工作；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抽查任务的业务指导。各有关部门协调联动、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，强化组织保障、机制保障、经费保障，确保各项措施有序推进。
（二）周密制定计划，认真抓好落实。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，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认真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按时完成各项检查工作。
（三）落实“应联尽联”，提高检查效率。牵头部门的执法检查人员负责组织协调管理，统一安排检查日程、检查方式，组织实施联合检查。其他检查人员应各司其职，配合、服从安排，分工协作完成检查任务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避免多头执法、重复检查，减轻企业负担。
(四)寓监管于服务，减轻企业负担。在联合抽查工作中，相关部门要注重服务与监管相结合，检查人员在监督检查工作中要严格遵守廉政纪律，依法行政，切实增强检查活动的集约性、简便性与有效性，避免增加企业负担。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，把上门检查与上门服务有机结合起来，主动接受企业咨询，为企业解疑答惑。
(五)按时公示结果，促进信用监管。联合抽查工作要做好检查结果的公示，严格按照《石家庄市栾城区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的要求，及时录入并公示检查结果。同时，对抽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依规处置，及时回填后续处理结果，形成完整闭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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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市栾城区交通运输局
2026年5月14日

